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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 

臨時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

時    間：民國 102 年 1 月 10 日(星期四)下午 2 點 30 分整 

地   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 樓國際會議廳 

主    席：沈教務長進成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 

壹、主席報告 

1.奉教育部來函指示，再次重申畢業班級仍須上滿 18 週，始得承認課程學分。 

2.請教師於日間部上課時，若有要事須進行調補課事宜，請勿將課程調至夜間或星期六日上

課，以免影響學生權益。 

3.因本校各項會議頻繁，故為請各位委員準時開會，避免會議過於冗長，未來若 20 分鐘內委

員未達可開會人數，則取消該次會議，以免浪費各位委員時間。 

貳、提案討論 

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系 

案   由：修正校外參訪課程名稱乙案(請參閱第 2頁)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本系 99學年度起標準課程表內大四校外參訪課程名稱為「校外參訪實習」，與

校內他科系均不同，故修正本系課程名稱，以達一致性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1.12.20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 1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管理系 

案  由：新增選修課程「餐飲管理個案研究」乙案(請參閱第 4-7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1.12.20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該課程適用於 98-100 學年度之學生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烘焙管理系 

案  由：新增選修課程「廣式點心」及「烘焙作品集設計」乙案(請參閱第 9-12 頁)，提

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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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新增選修課程「廣式點心」3 學分 4 小時及「烘焙作品集設計」2 學分 2 小時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1.03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四案 

提案單位：西餐廚藝系 

案  由：新增選修課程「餐酒搭配理論與實務」乙案(請參閱第 14-15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擬自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，新增四年級選修課程「餐酒搭配理論與實務」2

學分 2 小時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1.03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教學進度表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修正為 98 學年度起適用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五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

案  由：新增選修課程「進階中式點心」、「日本料理」及「西式盤式點心與裝飾」乙

案(請參閱第 17-25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新增選修課程適用於 100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。 

二、 新增選修課程「進階中式點心」3 學分/5 小時、「日本料理」3 學分/5 小時及

「西式盤式點心與裝飾」2 學分/4 小時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1.03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教學進度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「進階中式點心」課程名稱修正為「廣式點心」；「西式盤式點心與裝飾」課程

名稱修正為「西點盤飾藝術」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六案 

提案單位：中餐廚藝系 

案  由：修正「中餐廚藝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乙案(請參閱第 27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系於 101 年 7 月 11 日通過臨時校課程委員會之「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」，

決議廢除，另訂「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1.03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設置要點（草案）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七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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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位：運輸與休閒服務規劃碩士學位學程 

案  由：新增選修課程「數量方法」乙案(請參閱第 29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1.08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檢附科目大要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八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遊管理研究所 

案  由：修訂 102 學年度在職專班課程標準表(草案)乙案(請參閱第 31-32 頁)，提請  討

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原旅遊管理研究(一)(二)(三)各為 1 學分/2 小時，改為旅遊管理研究(一)(二)各

為 2 學分/2 小時。 

二、 原專題討論(一)(二)(三)各為 1 學分/2 小時，改為專題討論為 2 學分/2 小時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1.08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 檢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標準課程表（草案）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九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遊管理研究所 

案  由：新增選修課程「國際觀光管理」乙案(請參閱第 33-34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1.08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檢附教學進度表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中心 

案  由：更正軍訓課程名稱乙案(請參閱第 36-45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 101 年 12 月 13 日臺軍(三)字第 1010236553 號「101 學年度第 2

學期軍訓教官課計畫提報暨教學演示」函、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

101 年 12 月 26 日東方明軍字第 1010010801B 號「高屏區資源中心『101 學

年度第 2 學期軍訓暨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授課計畫提報執行要點』」函辦理。 

二、 因應 83 年次役男自 102 年起實施軍事訓練 4 個月兵役新制，必修「軍訓」課

程於 1012 學期更名為「全民防教育軍事訓練」課程（含五專、二專），以保

障 83 年次役男折抵役期之權益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2 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1.08)決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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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相關函文、科目大要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請軍訓室確認課程名稱後告知課務組，照案通過。 

     

    案    號：第十一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中心 

案  由：新開必修課程「華語聽說(二)」、「華語讀寫(二)」及「華語文寫作」乙案(請參

閱第 46-53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新開必修課程「華語聽說(二)」6 學分/12 小時、「華語讀寫(二)」6 學分/12 小

時及「華語文寫作」2 學分/2 小時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2 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1.0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 

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體育室 

案  由：新增體育(三)-體適能及(四)-體適能課程乙案(請參閱附件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新開必修課程「華語聽說(二)」6 學分/12 小時、「華語讀寫(二)」6 學分/12 小

時及「華語文寫作」2 學分/2 小時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2 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1.0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  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 

案  由：新增選修課程乙案(請參閱附件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新增日間部四技選修課「顧客服務管理」2 學分/2 小時，98 學年度起適用。 

二、 新增進修部四技選修課「旅遊泰國語基礎」2 學分/2 小時及「旅遊實用泰國

語」2 學分/2 小時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2 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1.08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 檢附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3 點 30 分 


